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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参

与度

，

根据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2014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2015

年修订

）》

的要求

，

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

独计票并公开披露

。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

案提交表决

。

3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4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

1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

：

2016

年

3

月

25

日

（

周五

）

14:30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03

月

25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03

月

24

日

15:00

至

2016

年

03

月

2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地点

：

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恒信大道

88

号东方新苑

。

3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

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李炳兴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总体情况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

11

人

，

代表

股份

85,215,67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0.5225%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8

人

，

代表股份

85,208,37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0.5173%

。

3

、

网络投票情况

：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

，

代表股份

7,300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052%

。

4

、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

或

股东代理人

）

共

5

人

，

代表股份

407,62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95%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85,215,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

同意

407

，

62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85,214,7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8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1%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

同意

406,72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792%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2208%

。

3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85,214,7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8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1%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

同意

406,72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792%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2208%

。

4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85,209,3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26%

；

反对

5,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3%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1%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

同意

401,32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4544%

；

反对

5,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3248%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2208%

。

5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85,214,7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8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1%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

同意

406,72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792%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2208%

。

6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85,209,3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26%

；

反对

5,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3%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1%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

同意

401,32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4544%

；

反对

5,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3248%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2208%

。

7

、

审议通过

《

关于

<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

的议案

》

根据公司的实际生产情况

，

公司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如下

：

公司计划将

"

邛

崃华源年产

2,220

万只化工罐及配件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由

6,235.02

万元缩减至

3,138.92

万元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786.32

万元

。

变更后

，

公司将缩减后的募集资金余额

3,096.10

万元及利息全部

投入

"

邛崃华源年产

3

万吨彩印马口铁建设项目

"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85,213,7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78%

；

反对

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2%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1%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

同意

405,72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5339%

；

反对

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2453%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2208%

。

8

、

审议通过

《

关于

<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

的议案

》

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

，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

购买理财产品的

额度在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85,208,3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14%

；

反对

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75%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1%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

同意

400,32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91%

；

反对

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5701%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2208%

。

9

、

审议通过

《

关于

<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

的议案

》

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用

于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85,208,3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14%

；

反对

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75%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1%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

同意

400,32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91%

；

反对

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5701%

；

弃权

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2208%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郑建江律师

、

朱强律师现场

见证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表决

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

关于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03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787� �证券简称：华源包装 公告编号：2016-023

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5] 1369

号

"

文核准

，

苏州华源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352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11.37

元

/

股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00,224,000.00

元

，

扣除保荐承销等发行费用

48,493,301.00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51,730,

699.00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

验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出具了天健验

〔

2015

〕

3-166

号

《

验资报告

》

予以

确认

。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2015

年修订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分别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

、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桃源支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

（

以下合称

"

开户银行

"

）

及保荐机构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海证券

"

）

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

简称

"

《

监管协议

》

"

）。

具体见公司在

2016

年

1

月

21

日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2016

年

3

月

2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

该议案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情

况

，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

、

国海证券签署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之补充协议

》

对原

《

监管协议

》

进行部分修改

，

未修改内容继续合法有效

。

具

体修改内容如下

：

原内容

：

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开设专户

，

账号为

8112001013600014236

，

截止

2016

年

1

月

6

日

，

专户余额为

62,350,200.00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邛崃华源年产

2,220

万只化工罐及配件建设项目

"

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修改后

：

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开设专户

，

账号为

8112001013600014236

，

截止

2016

年

1

月

6

日

，

专户余额为

62,350,200.00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邛崃华源年产

2,220

万只化工罐及配件建设项目

"

和

"

邛崃

华源年产

3

万吨彩印马口铁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

二

、

备查文件

1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3

、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4

、

公司

、

成都海宽华源包装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

、

国海证券签署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

特此公告

。

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03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 �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7

债券代码:112174� � � � � � �债券简称:13广田 01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3广田01” 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根据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

说明书

》

中设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

（

债券简

称

：

１３

广田

０１

，

债券代码

：

１１２１７４

）

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其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根据公

司实际情况和当前的市场环境

，

本公司决定不上调

“

１３

广田

０１

”

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利

率

，

即

“

１３

广田

０１

”

的未被回售部分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票面年利率仍维持

５．７０％

不变

。

２

、

根据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

说明书

》

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条款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３

个付息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

或选择继续

持有本期债券

。

３

、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卖出持有的

“

１３

广田

０１

”

债券

。

投资者参与回售

“

１３

广田

０１

”

债券可能会带来损失

，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４

、

回售价格

：

１００．００

元

／

张

。

５

、

回售登记期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６

、

回售资金到账日

：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

。

现将本公司关于

“

１３

广田

０１

”

债券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安排的相关事宜公告

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

债券名称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２

、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６

亿元

。

３

、

债券期限

：

５

年期

，

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４

、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限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发行人将于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交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若发行人未行使

利率上调权

，

未被回收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

变

。

５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投

资者有权选择在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

发行人

。

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机构相关

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

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

公告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

，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

报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

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

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

６

、

债券简称及代码

：

简称为

“

１３

广田

０１

”，

代码为

“

１１２１７４

”。

７

、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

，

按面值平价发行

。

８

、

票面利率

：

５．７０％

，

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

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

当前的市场环境

，

本公司决定不上调

“

１３

广田

０１

”

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即

“

１３

广田

０１

”

的未被回售部分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票面年利率仍维持

５．７０％

不变

。

９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

管账户托管记载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

券的转让

、

质押等操作

。

１０

、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每年付息一

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

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

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

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 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

１１

、

起息日

：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

１２

、

付息日期

：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

，

每年

４

月

２５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

１３

、

兑付日期

：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

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

１４

、

付息

、

兑付方式

：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

１５

、

担保情况

：

本期债券无担保

。

１６

、

信用级别

：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

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７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１８

、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

公司

。

二

、

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

票面利率为

５．７０％

，

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固定不 变

。

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

，

发行人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

即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仍为

５．７０％

，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

（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

固定不变

。

三

、

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１

、

回售登记期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２

、

回售价格

：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以

１０

张

（

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

为一个回售

单位

，

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

３

、

回售登记办法

：

投资者可以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者部分回售给本公 司

，

在回

售登记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回购申报

，

当日可以撤单

，

当日 收市后回售申报

一经确认

，

不能撤单

，

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

，

直至本次回购 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

注销

。

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

，

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 券余额

，

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

售申报

（

限申报登记期内

）。

４

、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

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 续即视

为投资者放弃回售

，

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

５

、

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

四

、

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

回售资金发放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２

、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当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期间利息

，

利率为

５．７０％

。

每手

（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

１３

广田

０１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７．００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

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

（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４５．６０

元

，

扣

税后非居民企业

（

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

（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

币

５１．３０

元

。

３

、

付款方式

：

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登记结

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 付金账户中

，

再由

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发放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 账户中

。

五

、

回售登记期的交易

“

１３

广田

０１

”

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

，

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

后被冻结

。

六

、

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１

、

个人投资者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

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收入个人所 得税

，

征税税

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

根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工作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

）

规定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

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

就地入库

。

２

、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 税源泉扣缴

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

业

（

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债券持有人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

，

请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

（

含当日

）

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真至本公司联系地址

，

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

至本公司

。

３

、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

七

、

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１

、

发行人

公司名称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１００３

号京基东方都会大厦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

：

范志全

联系人

：

张平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１００３

号京基东方都会大厦

１－３

层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２１９０５１８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２１９０５２８

２

、

保荐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冉云

联系人

：

高俊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大厦

２３

楼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２１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３

、

债券登记机构

公司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

２５

楼

联系人

：

谢露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３２６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

：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公司名称及签章

：

传真

：

填表日期

证券代码：002029� � �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 2016-020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起设立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中国保监会筹建批复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发起筹建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2015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参与发起

设立再保险公司的议案

》。

为了优化公司经营结构

，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

力

，

在不影响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

，

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出资

，

与深

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

司

、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

启天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

工商登记为准

，

以下或简称

"

前海再保险

")

。

前海再保险注册资本为

30

亿

元人民币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31,500

万元

，

占前海再保险注册资本的

10.5%

。

上述议案经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前海再保险筹备组积

极开展前海再保险的筹建申请工作

。

二

、

批复情况

2016

年

3

月

26

日

，

公司收到前海再保险筹备组的通知

，

公司参与发

起设立的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收到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保监会

"

）《

关于筹建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的批复

》（

保监许可

【

2016

】

209

号

），

主要批复内容如下

：

1

、

同意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

深圳市远

致投资有限公司

、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

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启天控股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共同发起筹建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

亿

元

，

注册地深圳市

。

拟任董事长冯宏娟

，

拟任总经理陈武军

。

2

、

前海再保险筹备组应当自收到批准筹建通知之日起

1

年内完成筹

建工作

，

筹建期间不得从事保险经营活动

，

未经批准不得变更投资人

，

拟

任董事长和拟任总经理

。

3

、

前海再保险筹备组应当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筹建事宜

，

并

将筹建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及时报告中国保监会

。

4

、

筹建完毕

，

前海再保险筹备组应当及时上报开业申请

。

在中国保监

会验收合格并下达开业批复后

，

再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

三

、

风险提示

1

、

公司发起设立前海再保险获得中国保监会筹建批复

，

但前海再保

险仍需在收到批准筹建通知之日起一年内完成筹建工作

。

2

、

由于前海再保险的开办和收入实现需要一定周期

，

预计本项投资

获得投资收益的周期较长

。

四

、

其他

公司将根据前海再保险筹建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3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116� � �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2016-004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合同签署情况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沙子公司

）

系公司全资子公

司

。

2016

年

3

月

25

日

，

长沙子公司联合辽宁方大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与

DE鄄

JENA

化学工程公司签订了

《

埃塞俄比亚默克莱市年产

6

万吨

PVC

树脂综合

性生产厂的设计

、

供货

、

施工

、

安装

、

调试

、

培训

、

运行和维护管理的总承包交

钥匙项目

》，

长沙子公司为项目总承包商

，

合同约定长沙子公司承担提格莱州

默克莱市年产

6

万吨

PVC

工程设计

、

采购

、

施工总承包工作

。

合同总金额为

210,446,811.35

美元

，

工程工期

30

个月

。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DEJENA

化学工程公司

注册资本

：

255

万埃塞俄比亚比尔

住 所

：

埃塞俄比亚提格莱州默克莱市

Mekelle Guna

大厦

4

楼

402

室

法定代表人

：

Hatsey Berhe

先生

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橡胶

、

塑料

、

石化及化工产品

DEJENA

化学工程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2

、

DEJENA

化学工程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7

月

3

日

，

系

EFFORT

集团控

股的全资子公司

，

具备履约能力

。

三

、

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约定长沙子公司承担

DEJENA

化学工程公司提格莱州默克莱市年

产

6

万吨

PVC

工程设计

、

设备采购及施工安装等工作

，

并在工程竣工验收完

成前完成对发包人人员的工程操作和维修培训

。

长沙子公司公司应根据协议

约定提供合同总价款

20%

的预付款保函和

10%

的履约担保

，

DEJENA

化学工

程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工程预付款

，

此后款项将根据工程进度支付

。

本协议于承包方收到业主方的预付款之日起生效

。

四

、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长沙子公司与

DEJENA

化学工程公司签订的提格莱州默克莱市年产

6

万吨

PVC

工程设计

、

采购

、

施工总承包合同系其日常性经营行为

，

合同的签

订对长沙子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

该合同的正常履行将对长沙子公

司在合同期内相应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

由此将对公司相应年度的

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埃塞俄比亚国内日产量最大

的

PVC

项目

，

标志着公司在化工行业工程总承包领域取得了重要成绩

。

五

、

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如果发生各方不能控制的任何事件或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不可抗力

)

，

使

任一方或双方完成他或他们的合同义务成为不可能或非法

，

或根据管理合同

的法律规定

，

各方有权解除进一步履行合同的义务

。

六

、

其他相关说明

1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项合同的履行情况

；

2

、

附件为长沙子公司与

DEJENA

化学工程公司签订的

《

埃塞俄比亚默克莱市

年产

6

万吨

PVC

树脂综合性生产厂的设计

、

供货

、

施工

、

安装

、

调试

、

培训

、

运

行和维护管理的总承包交钥匙项目

》

合同

。

特此公告

。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3月 28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 �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名称：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莱茵体育

股票代码:000558

信息披露义务人:高靖娜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 ********�

� � � � � � � � � � � � � � � � �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535�号莱茵达大厦 22楼

一致行动人: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535�号莱茵达大厦 22楼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535�号莱茵达大厦 22楼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三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莱

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高靖娜

一致行动人

、

莱茵达控股 指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莱茵体育

、

公司 指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莱茵体育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２９

，

２１３

，

４８３

股

，

导致莱茵

达 控股集团 及其一致 行动人高 靖娜合 计 持 股 比 例 由 非 公 开 发 行 前 的

６５．９３％

下降至

５９．３３％

；

２

、

高靖娜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

向莱茵体育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转让其持有的莱茵体育无限售流通股

２９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

３．３８％

的股份

以上即为本次权益变动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高靖娜

姓名

：

高靖娜

性别

：

女

曾用名

（

如有

）：

无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住权

：

澳门

国籍

：

中国

通讯地址

：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５３５

号莱茵达大厦

２２

楼

二

、

一致行动人

———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莱茵达控股为高靖娜的一致行动人

，

本次权益变动前的股权关系如下

：

（

一

）

莱茵达控股基本情况

名称

：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５３５

号莱茵达大厦

２２

楼

法定代表人

：

高继胜

注册资本

：

壹亿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９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实业投资

；

燃料油

（

不含成品油

），

纺织原料

，

建筑材料

，

金属材

料

，

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

）

的销售

，

物业管理及仓储服务

，

计算机软件设计及系

统集成工程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

的项目

）。

经营期限

：

自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３３０１０３２５３９０６５１３

实际控制人

：

高继胜

通讯地址

：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５３５

号莱茵达大厦

２２

楼

邮政编码

：

３１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８５１７５０

（

二

）

莱茵达控股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在莱茵体育任职情

况

１

高继胜 男 董事长 中国 杭州 澳门 董事长

２

高靖娜 女 董事 中国 杭州 澳门 无

３

陶椿 女 董事 中国 杭州 无 董事

４

黄国梁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无 无

５

高建平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无 董事

（

三

）

高靖娜及一致行动人莱茵达控股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莱茵体育外

，

高靖娜及一致行动人莱茵达控股未持有其他上

市公司

５％

以上股权

。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

莱茵体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２９

，

２１３

，

４８３

股

，

莱茵达控股认购

９４

，

３８２

，

０２２

股

。

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

，

莱茵体育总股本为

６３０

，

２６９

，

１５０

股

，

高靖娜持有莱茵

体育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１５．８７％

；

莱茵达控股持有莱茵体育股份

３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５０．０７％

；

两者合并持有莱茵体育股份

４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６５．９３％

。

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

莱茵体育总股本为

８５９

，

４８２

，

６３３

股

，

高靖娜持有莱茵体育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１１．６３％

；

莱茵达控股持

有莱茵体育股份

４０９

，

９４６

，

７８７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４７．７０％

；

两者合并持有莱茵体育股

份

５０９

，

９４６

，

７８７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５９．３３％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高靖娜为支持莱茵体育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向莱茵体育员工持股计划转让公司股份

２９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８％

。

二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

，

按符

合相关法规的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

具体减持计划请参见已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减持计

划公告

。

届时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莱茵体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２９

，

２１３

，

４８３

股

，

莱茵达控股认购

９４

，

３８２

，

０２２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

，

莱茵体育总股本为

６３０

，

２６９

，

１５０

股

，

高靖娜持有莱茵

体育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１５．８７％

；

莱茵达控股持有莱茵体育股份

３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５０．０７％

；

两者合并持有莱茵体育股份

４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６５．９３％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

莱茵体育总股本为

８５９

，

４８２

，

６３３

股

，

高靖娜持有莱茵体育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１１．６３％

；

莱茵达控股持

有莱茵体育股份

４０９

，

９４６

，

７８７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４７．７０％

；

两者合并持有莱茵体育股

份

５０９

，

９４６

，

７８７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５９．３３％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高靖娜为支持莱茵体育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向莱茵体育员工持股计划转让公司股份

２９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８％

。

本次权益变动前

，

高靖娜及莱茵达控股合计持有莱茵体育股份

４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股

，

占莱茵

体育总股本的

６５．９３％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高靖娜及莱茵达控股合计持有莱茵体育股

４８０

，

８６６

，

７８７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５５．９５％

。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高靖娜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８７％ ７０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８．２５％

莱茵达控股

３１５５６４７６５ ５０．０７％ ４０９

，

９４６

，

７８７ ４７．７０％

小计

４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６５．９３％ ４８０

，

８６６

，

７８７ ５５．９５％

总股本

６３０

，

２６９

，

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９

，

４８２

，

６３３ １００．００％

二

、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莱茵体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２９

，

２１３

，

４８３

股

，

高靖娜及莱茵达控股

合计持股比例由

６５．９３％

稀释至

５９．３３％

。

高靖娜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向莱茵体育员工持股计

划转让公司股份

２９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８％

。

上述交易完成前高靖娜持有莱茵

体育股份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６３％

，

交易完成后持有莱茵体育股份为

７０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２５％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莱茵体育股份

４８０

，

８６６

，

７８７

股

，

其中质押状态股份合计

３６５

，

８７２

，

０１５

股

，

占莱茵体育总股本的

４２．５７％

。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签署之前

６

个

月内不存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

，

本次交易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也不存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高靖娜

2016年 3月 25日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6年 3月 25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５３５

号莱茵

达大厦

股票简称 莱茵体育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高靖娜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５３５

号莱茵

达大厦

２２

楼

一致行动人名称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５３５

号莱茵

达大厦

２２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注

：

一致行动人莱茵达控股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注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高继

胜

，

与高靖娜为父女关系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大宗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高靖娜持有莱茵体育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莱茵体育已发行总股本的

１５．８７％

；

莱茵达控股持有莱

茵体育

３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股

，

占莱茵体育已发行总股本的

５０．０７％

。

合计持有莱茵体育

４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股

，

占

莱茵体育已发行总股本的

６５．９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４８０

，

８６６

，

７８７

股

，

持股比例为

：

５５．９５％

变动比例为

：

９．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情况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高靖娜

2016年 3月 25日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6年 3月 25日


